一、瑞丽市中医傣医医院2020年

部门预算《县级公立医院综合改革》公开

项目概述

（一）项目名称：县级公立医院综合改革

（二）项目地址：瑞丽市中医傣医医院
（三）项目内容和估算：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城市公立医院综合改革试点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15〕38 号）、国家卫生计生委等七部委《关于全面推开公立医院综合改革工作的通知》（国卫体改发〔2017〕22 号）、云南省医改办等五部门《关于全面推开城市公立医院综合改革的通知》（云医改办发电〔2017〕1 号）、《德宏州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德宏州城市公立医院综合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德政发〔2017〕87 号）等文件精神，为进一步做好州、县两级公立医院综合改革工作，确保全州公立医院如期取消药品和耗材加成，破除以药补医机制，建立新的补偿机制，依据州级医疗生单位、各县市医改办提供的测算数据，制定的《德宏州人民政府办公室转发州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关于公立医院取消药品加成和耗材加成调整医疗服务价格补偿方案的通知》（德政办发[2017]68号）我单位财政补偿金额为4.92万元。
二、立项依据

《德宏州人民政府办公室转发州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关于公立医院取消药品加成和耗材加成调整医疗服务价格补偿方案的通知》（德政办发[2017]68号）

三、实施主体

主管部门：瑞丽市卫生健康局

项目单位：瑞丽市中医傣医医院
实施方案

项目可行性

贯彻落实国家和省公立医院综合改革目标、任务，全面取消州、县两级公立医院药品（不含中药饮片，下同）和耗材加成，破除以药补医机制，通过调整医疗服务价格、增加政府补助、医院降低运行成本自行消化等渠道，建立新的补偿机制，将公立医院补偿由服务收费、药品加成收入和政府补助三个渠道改为服务收费和政府补助两个渠道，充分发挥公立医院的公益性质和主体作用，切实落实政府办医责任；同步调整部分医疗服务价格，补偿州、县两级公立医院因取消药品和耗材加成而减少的合理收入，切实减轻患者医药费用负担，确保州、县两级公立医院综合改革顺利实施。
总体思路

按照国家、省公立医院综合改革的相关政策要求，取消公立医院药品和耗材加成，同步调整部分医疗服务价格，弥补公立医院减少的合理收入。

实施方式

本项目采用财政预算安排的方式实施。

预期成果

县级公立医院财政补助资金是对县级公立医院取消药品加成减少的合理收入的补助，通过支付人才培养、设备购置、临床重点学科建设等符合政府卫生投入的公立医院发展项目来提高医疗服务能力，更好地为患者服务。
实施周期

2020年—2020年

本年度预算安排

本年度预算安排为4.92万元；

七、绩效目标和指标

1．破除“以药补医”逐利机制，引导公立医院由逐利性向社会公益性方向发展。通过取消公立医院3—15%的药品加成和

3—5%的医用卫生耗材加成，同步有升有降地调整部分医疗服

务价格，一方面，破除公立医院依靠销售药品和耗材获取高额

收入的逐利机制，遏制药品、耗材购销领域的腐败问题，建立

以医疗服务收入、财政补助为补偿渠道的符合医疗行业特点的

新型补偿机制；另一方面，使公立医院因取消药品和耗材加成、

降低部分医疗服务价格减少的收入得到合理弥补，确保公立医

院的良性运行和发展，引导公立医院回归公益性质，充分发挥

公立医院的主体作用，切实落实政府办医责任。

2．调整公立医院医疗服务收入结构，引导医务人员提供优

质医疗技术服务。通过提高体现医务人员技术劳务价值的部分

医疗服务项目价格、降低利用大型设备开展的部分医疗服务项

目价格，引导医生回归看病角色，调动医务人员的主动性、积

极性，为广大患者提供更加优质的医疗技术服务，以充分体现

公立医院的社会公益性质。

二、瑞丽市中医傣医医院2020年

部门预算《县级公立医院120急救工作经费》公开

项目概述

项目名称：县级公立医院120急救工作经费

项目地址：瑞丽市中医傣医医院

项目内容和估算：2014年4月瑞丽市被国家卫生和计生委、财政部、国务院医改领导小组确定为全国第二批县级公立医院综合改革试点县之一。根据《公务员办公厅印发关于县级公立医院综合改革试点意见的通知》（国办发[2012]33号）、国家卫生计生委、财政部、中央编办、发展改革委和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推进县级公立医院综合改革的意见》（国卫体改发[2014]12号）和《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县级公立医院综合改革试点的实施意见》（云政办发[2012]180号）、《德宏州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县级公立医院综合改革试点的实施意见》（德政办发[2012]249号）等文件，将我单位纳入县级公立医院改革试点范围，结合实际，市政府保障我单位“120”急救中心工作经费10万元/年。通过财政资金投入，能优化急救队伍人员配置并规范救护车内物品配备及急救转运效率。
二、立项依据

《瑞丽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瑞丽市县级公立医院综合改革市中医傣医医院和畹町人民医院试点实施方案（试行）的通知》（瑞政办发[2015]150号）。

三、实施主体

主管部门：瑞丽市卫生健康局

项目单位：瑞丽市中医傣医医院
实施方案

项目可行性

按照瑞丽市医疗机构设置规划，我市重点加强一所县级中医医院建设，积极推行国家和省级重点专科建设，力争2020年使我单位达到二级综合中医院水平。

2、加强我单位基本条件和能力建设，提高医疗服务水平。
总体思路

破除“以药补医”、建立科学补偿机制。
实施方式

本项目采用财政预算安排的方式实施。

预期成果

通过使用公立医院“120”急救中心工作经费将扩大就诊范围和增强医院的综合实力，大力提高我单位的医疗服务质量，更好地为患者服务。
实施周期

2020年—2020年

本年度预算安排

本年度预算安排为10万元；

七、绩效目标和指标

通过本项目实施可以完善并提高我单位医疗服务学水平，扩大就诊范围和增强医院的综合实力，全面提医疗服务质量，满足日益增多的患者需求，为当地经济建设提供医疗保障，适应全市社会发展的需要。

